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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》第四十七条、第四十八条，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》第二十七条、第二十八条，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实施<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>办法》第二十六条的规定，依据征收土地预公告、拟征收土地现状调查和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情况，现将拟定征收土地补偿安置方案的有关事项公告如下：
一、征收范围
本次拟征收位于荒地乡金胡杨村、莫尔吐木村、萨依巴格村、园艺场村，帕哈太克里乡帕万拉村、索古鲁克村，色满乡阿塔古村、阿塔洪村、墩艾日克村、库科艾日克村范围内，拟征收农民集体所有土地0.7088公顷，具体位置详见附图。
实际征收土地范围以最终批准文件为准。
二、征收目的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》第四十五条的规定，本次拟征收土地目的为由政府组织实施的市政设施需要用地，符合公共利益的需要。
三、土地现状
根据拟征收土地现状调查情况，本次拟征收土地现状如下:
1、拟征收荒地乡金胡杨村集体所有土地0.0062公顷（0.093亩）。其中，农用地0.0062公顷（0.093亩），含园地0.0031公顷（0.0465亩）、其他农用地0.0031公顷（0.0465亩）；
2、拟征收荒地乡莫尔吐木村集体所有土地0.1077公顷（1.6155亩）。其中，农用地0.1056公顷（1.584亩），含耕地0.0995公顷（1.4925亩）、园地0.0031公顷（0.0465亩）、林地0.0009公顷（0.0135亩）、其他农用地0.0021公顷（0.0315亩），建设用地0.0021公顷（0.0315亩）；
3、拟征收荒地乡萨依巴格村集体所有土地0.4269公顷（6.4035亩）。其中，农用地0.4194公顷（6.291亩），含耕地0.3831公顷（5.7465亩）、林地0.002公顷（0.03亩）、其他农用地0.0343公顷（0.5145亩），建设用地0.0075公顷（0.1125亩）；
4、拟征收荒地乡园艺场村集体所有土地0.0069公顷（0.1035亩）。其中，农用地0.0069公顷（0.1035亩），含园地0.0069公顷（0.1035亩）；
5、拟征收帕哈太克里乡帕万拉村集体所有土地0.0905公顷（1.3575亩）。其中，农用地0.0905公顷（1.3575亩），含耕地0.0832公顷（1.248亩）、林地0.0031公顷（0.0465亩）、其他农用地0.0042公顷（0.063亩）；
6、拟征收帕哈太克里乡索古鲁克村集体所有土地0.0151公顷（0.2265亩）。其中，农用地0.012公顷（0.18亩），含耕地0.0069公顷（0.1035亩）、林地0.0051公顷（0.0765亩），建设用地0.0031公顷（0.0465亩）；
7、拟征收色满乡阿塔古村集体所有土地0.01公顷（0.15亩）。其中，农用地0.0069公顷（0.1035亩），含耕地0.0038公顷（0.057亩）、林地0.0031公顷（0.0465亩）建设用地0.0031公顷（0.0465亩）；
8、拟征收色满乡墩艾日克村集体所有土地0.0291公顷（0.4365亩）。其中，农用地0.0096公顷（0.144亩），含耕地0.0065公顷（0.0975亩）、林地0.0031公顷（0.0465亩），建设用地0.0195公顷（0.2925亩）；
9、拟征收色满乡库科艾日克村集体所有土地0.0164公顷（0.246亩）。其中，0.0164公顷（0.246亩），含耕地0.0149公顷（0.2235亩）、林地0.0015公顷（0.0225亩）。
四、补偿方式和标准
（一）土地补偿费和安置补助费标准
根据《关于重新公布自治区征收农用地区片综合地价标准的通知》（新自然资规〔2024〕1号）的规定，土地补偿费标准为21.6万元/公顷，安置补助费标准为50.4万元/公顷。
（二）青苗补偿标准
按《关于下发自治区国土资源系统土地管理行政事业性收费标准的通知》（新计价房〔2001〕500号）、《关于公布实施自治区征地统一年产值标准的通知》（新国土资发〔2011〕19号）的规定执行。
（三）地上附着物补偿标准
地上附着物补偿按《自治区重点建设项目征地拆迁补偿标准》（新国土资发〔2009〕131号）的规定执行。
（4） 农村村民住宅和其他房屋补偿标准
涉及农村村民住宅和其他房屋的，遵照《自治区重点建设项目征地拆迁补偿标准》（新国土资发〔2009〕131号）的规定执行。
五、安置对象、方式及社会保障
本次征收土地涉及被征地农民的安置和社会保障按照《关于完善自治区被征地农民参加基本养老保险有关政策的通知》（新人社发〔2017〕86号）的规定执行。
特此公告。


                



